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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北京亿华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特嗨氢能检测

（保定）有限公司、北京市计量检测科学研究院、北京市特种设备检验检测研究院、北京市标准化研究

院、国家电投集团氢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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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领域
涉氢实验室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领域涉氢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的安全管理组织和职责、安全

管理体系、人员管理、设备设施安全管理、氢气品质管理、场所环境管理、实验过程安全和应急处置相

关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领域涉氢实验室，其它涉氢应用场所和实验室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 7231 工业管道的基本识别色、识别符号和安全标识

GB/T 14976 流体输送用不锈钢无缝钢管

GB/T 29639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T 32937 爆炸和火灾危险场所防雷装置检测技术规范

GB/T 37244 质子交换膜燃料电池汽车用燃料 氢气

GB/T 38315 社会单位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编制及实施导则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19 工业建筑供暖通风与空气调节设计规范

GB 50057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57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气装置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516 加氢站技术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TSG 08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DB11/T 2332 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操作规程编制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 50516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领域涉氢实验室 Hydrogen fuel cell vehicle hydrogen labor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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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燃料电池电动汽车涉氢相关实验和测试的场所。

输氢管路 Hydrogen pipeline

燃料电池电动汽车领域涉氢实验室内全部氢气管路系统，包括管路附属的仪表、阀门及装置。

4 安全管理组织和职责

实验室所属单位应成立安全生产委员会，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明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及

人员，建立并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统一管理实验室安全生产工作。

实验室应明确实验室管理机构职责，厘清不同专业管理对接关系和职责界面，配备满足安全生产

需要的专业管理人员，建立实验室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

5 安全管理体系

实验室所属单位应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体系，应包含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相关作业指导书、设备

的操作规程以及记录表单、事故调查程序等。

应建立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并每年辨识和更新管理区域内的所有风险及

管控措施。

5.2.1 定期开展隐患排査，应包含设备点检、环境安全排查等。

5.2.2 依据《北京市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对检查发现的隐患，应当制定隐患整改方案并

组织实施，消除隐患。

安全管理体系文件应传达至实验室全部人员，并要求其获取、学习、理解和执行。

由实验室相关人员进行安全管理体系的宣传与贯彻，并定期组织对安全管理体系进行审核及改进，

保存相关记录。

6 人员管理

安全教育培训

6.1.1 应制定实施安全（含消防及职业健康）教育培训年度计划。

6.1.2 对新员工（包括实习学生、调岗和离岗超过半年的员工）开展三级安全教育培训、建立培训档

案。新员工经安全考核合格后上岗。

6.1.3 实验区域外来人员应接受相关的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及风险告知，清楚安全有关风险及应对措施。

人员能力

6.2.1 实验室应设安全管理员。安全管理员应掌握危险化学品管理专业知识、具备及时采取实验室安

全保障及应急措施的能力，对实验室各项工作实施安全监督，阻止不安全行为或活动。

6.2.2 实验室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应了解安全生产方针、政策以及安全生产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和

标准，确保具备安全生产管理基本知识和经验。

6.2.3 实验室负责人和安全管理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6.2.4 特种设备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应定期参加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6.2.5 涉氢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具备氢能安全使用知识和危险品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包含：熟悉涉氢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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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安全管理制度、氢气相关特性、安全操作规程及应急预案。半年不少于一次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每年

不少于一次专项（综合）应急预案演练。

6.2.6 公用工程方面的操作人员（如消防设施操作人员）应定期培训，具备相应操作能力后上岗。

6.2.7 涉氢实验室人员开展相关作业时应穿戴相应的防护用具。

6.2.8 应建立上述人员的信息台账，内容至少包括个人信息、资质信息、教育培训情况，并及时更新

维护。

监督检查

6.3.1 实验室安全员应对工作场所、实验过程、设备设施及人员行为进行监督。

6.3.2 涉氢实验室人员日常作业时应对设备进行点检、遵照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6.3.3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危险作业的监督检查可参照 GB 30871 的相关要求执行。

6.3.4 实验室所有人员均有权对他人（包括内部员工、承包商和外来人员）进行监督，若发现有违反

安全规定的行为，应及时制止并上报实验室最高管理者。

7 设备设施安全管理

一般要求

应参考《北京市企业岗位安全操作规程编写指南》及DB11/T 2332编制设备安全操作规程，明确岗

位安全职责、设备风险及防护要求、操作要领和应急处置措施等内容。

输氢管路

7.2.1 输氢管路应选用符合GB/T 14976的高压无缝钢管,其材质宜选用S31603或其他已试验证实具有

良好氢相容性的材料:若选用奥氏体不锈钢，其镍含量应大于 12%，镍当量应不小于 28.5%。

7.2.2 管线综合布置时，宜将管线布置在规划的管线通道内，管线通道应与道路、建筑红线平行布置。

管线综合布置，应减少管线与道路交叉；当管线与道路交叉时，应力求正交，在困难条件下，其交叉角

不宜小于 45°；管线综合布置时，干管应布置在用户较多或支管较多的一侧，也可将管线分类布置在

管线通道内。

7.2.3 输氢管路应满足 GB 4962、GB 50516 等相关规定，可根据工艺需要设置气体过滤装置、在线氢

气泄漏报警仪表、在线氢气纯度仪表、在线氢气湿度仪表等。

7.2.4 输氢管路应严防泄漏。所使用的仪表、阀门等零部件应具备良好的密封性能，并定期开展检查、

点检和维护保养，相关记录应妥善留存。一旦发现氢气泄漏，应及时对泄漏部位进行处理，确保系统安

全运行。

7.2.5 对输氢管路的连接点进行漏气检查时，应使用中性肥皂水或携带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携带

式可燃气体检测报警仪应定期校验。

7.2.6 输氢管路运行时，禁止敲击、带压维修及紧固，不得超压。

7.2.7 涉氢实验开始前，应对输氢管路进行铁磁性测试，如发现氢气管道含有磁性，应立即暂停实验。

对磁性管道进行更换。更换的管道检漏合格后才能重新开始进行实验。

7.2.8 输氢管路上应设有放散管、分析取样口和吹扫置换口，其位置应能满足管道内的气体排放、取

样、吹扫和置换要求。

7.2.9 禁止将氢气排放在建筑物内部。

7.2.10 氢气排放管应符合 GB 4962 的规定。

7.2.11 输氢管路检修或检验作业应制定作业方案及隔离、置换、通风等安全防护措施，并经过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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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等相关部门审批。未经安全部门主管书面审批，作业人员不得擅自维修或拆开管路及安全保护装置。

用氢设备

7.3.1 用氢设备的仪表、装置设置同输氢管路，参考 7.2.3。

7.3.2 用氢设备的密封和检漏要求同输氢管路，参考 7.2.4 和 7.2.5。

7.3.3 用氢设备的传感器应按规定周期进行计量校准，以保证其测量精度和可靠性。

7.3.4 用氢设备运行时要求同输氢管路，参考 7.2.6。

7.3.5 用氢设备应有完善的接地保护和绝缘措施。使用适当等级的电气元件，能够承受高电压和大电

流，配备快速断电装置和过流保护器。所有电气连接应定期检查,确保牢固可靠。测试区域应避免水汽

凝结，防止短路。

7.3.6 用氢设备如有冷却系统，冷却系统应能有效控制设备或被测样品的温度，防止过热。使用电绝

缘性好的冷却液，并定期检查其导电性。冷却系统应有泄漏检测和自动停机功能。定期检查管路和接头，

防止冷却液泄漏造成电气故障。

7.3.7 氢气压缩机冷却水系统宜独立布置，并设置压力和温度超限报警及联锁。

7.3.8 用氢设备应配备可靠的压力释放装置和自动切断系统，如涉及到特种设备，需满足 7.5 的要求。

7.3.9 用氢设备使用时应实时关注电压、电流、温度、压力等关键参数，在异常情况下自动执行安全

程序，具备远程监控和紧急停机功能，控制软件应有足够的容错能力和数据备份机制。

7.3.10 用氢设备的氢气排放基础要求同输氢管路，参考 7.2.9 和 7.2.10。用氢设备的放散管应引至

室外，其排出口应高出屋脊 2m 以上，离地面 5m，并使放出的气体不致窜入邻近的建筑物被吸入通风装

置内。

7.3.11 用氢设备的检修要求同输氢管路，参考 7.2.11。

电气设施

涉氢场所的电气装置设计、选型安装、检査维护维修，应符合GB 50058、GB 50257的有关要求。

特种设备

7.5.1 《特种设备目录》范围内的固定式氢气储罐、氢气储气瓶组、氢气管道等设备的安全管理除满

足 GB 4962、GB 50516 的规定外，还应符合 TSG 08 和《特种设备使用单位落实使用安全主体责任监督

管理规定》的要求。

7.5.2 需定期开展点检和维护保养并留存记录。测量氢气压力时，应选配禁油压力表，应每半年进行

检定并张贴检定合格标签。

7.5.3 租赁第三方的特种设备，应在租赁合同中明确双方的安全职责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要求，定期

对其合同履行情况进行安全监督检查。

通风设备

7.6.1 涉氢实验室应有强制排风系统，通风设备能力应与实验活动相适应并应符合 GB 50019 的规定。

7.6.2 应定期对通风、排放系统的功能有效性进行检查确认并保存相关记录。

防雷防静电装置

7.7.1 实验室防雷防静电接地装置应符合 GB 50057 的规定，涉氢场所还应符合 GB/T 32937 和 GB 50516

的相关规定。

7.7.2 实验室地面均采用防静电不发火地面（特殊工艺要求除外），涉氢场所入口应设置静电导除装

置，人员应导除身体静电后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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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3 实验室应按照规定开展防雷防静电装置的检测,对检测中不符合规范的项目进行整改。

8 氢气品质管理

试验用氢气应符合GB/T 37244的规定。

9 场所环境管理

目视化管理

9.1.1 实验室应符合 GB 7231、GB 2894 的规定进行颜色标识，标明气体流向，其中氢气、氮气、压缩

空气等供排放管道的控制阀门还应设置便于区分和识别的名称和编号，同时应标明阀门开关状态。

9.1.2 实验室应配备固定式可燃气体探测器，宜安装于释放源上方 2.0m 范围内，且配置数量应确保检

测范围覆盖整个实验室区域。

9.1.3 实验室应配备氧气探测器，安装高度宜距地坪或楼地板 1.5m。

9.1.4 实验室应设置室外集合点标识，在显著位置张贴或悬挂应急疏散路线图。

9.1.5 各实验室所有工作场所应有清楚标识，入口应悬挂或张贴风险告知牌，明确风险类别、内容、

管控和应急措施。

9.1.6 实验中的设备应悬挂或张贴明显的标识、标识，禁止无关人员触摸，设备附近应有标准操作指

导书。

9.1.7 氢气排放管的出口应设置在室外，严禁朝向或排放至建筑物内部。。

9.1.8 严禁火种、非防爆无线通讯设备和电子产品进入实验室。

9.1.9 试验用有毒、有害物质应存储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地方，并由专人管理。

9.1.10 实验室应进行工作安全分析，对风险等级进行划分并指定相应措施。

消防要求

实验室主体建筑按照甲类厂房进行消防设计，并满足GB 50016、GB 55036、GB 55037、GB 4962和

GB/T 29729的相关规定，并定期开展消防设备有效性检测。

实验室布局和空间管理

实验室的面积应满足检测工作的需要，应为工作设备提供足够的运行空间，所有必要的辅助设备及

试剂应满足消防要求，为测试人员和管理人员提供足够的工作空间。

停工管理

氢气供应系统首次使用或重新启用前应进行清洗（吹扫）、气密性试验，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使用。

且在气密检测合格后采用正压置换方法，即充入纯度不低于99%的氮气，直至管道内的氧含量应连续2

次此分析合格，即管道内氧含量体积分数不得超过0.5%后方可使用。

特殊作业安全

爆炸危险区域内的特殊作业（危险作业）应满足GB 30871的相关要求。动火作业前应检查安全作业

票，安全作业票与作业内容相符并在有效期内。动火点周围有可能泄漏的易燃、可燃物的设备应采用隔

离措施。动火作业前应用氮气将氢气管路置换到符合动火规定，并切换相应的电源、气源，且使用盲板

切实隔离尚在运行中的设备、管道和容器的联系后，方可开始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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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实验过程安全

试验前

10.1.1 试验用氢气应符合 GB/T 37244 的要求。氢气使用应建立安全信息追溯体系，其应包括氢气供

应商、更换时间等环节。

10.1.2 试验前应对实验样件进行型号及外观检查，如发现外观破损、接口松动、管路破损或漏夜等问

题后应更换后开展试验。

10.1.3 按照试验样件要求连接供气管路、散热管路及线束等。

10.1.4 实验人员在试验前应对供气压力，冷却水压力及供电电压等安全参数符合试验样件要求后方可

开启阀门或设备。

涉氢试验项目开展前，应用氢气对涉氢管路进行置换，并使用便携式氢气探测仪对实验样件、供排气管

道、阀门和仪表连接处进行氢气泄漏量检测，当实测氢气浓度大于等于 300mL/m
3
时应作业，并立即查

找泄漏源并处理，二次测漏合格后方可继续实验准备工作；

10.1.5 实验人员应确保冷却管路充满冷却液并无液体泄漏等问题。涉及低温试验时应确认防冻液冰点

符合温度要求。

10.1.6 发电试验前应对试验样件进行绝缘测试，满足要求后方可开展试验，测试时应带绝缘手套。

试验中

10.2.1 试验过程中允许人员进入实验区域的涉氢区域，应每 2h 对环境中的氢气含量进行检测并记录。

10.2.2 试验过程中应密切关注辅助设备、测试设备的水、电、气状态。

10.2.3 开展氢循环、加压、燃烧、爆破等危险度较高的试验时，应禁止人员进入，并在进入实验区的

门上明显位置张贴或悬挂警示标识。

10.2.4 试验过程中若发现管路泄漏、异响等应立刻停止试验。泄漏到地面的实验溶剂，应及时处置，

避免人员滑倒摔伤。

10.2.5 试验过程及设备使用等记录和见证资料应按规定进行填写、确认、收集、归档与保存。

试验后

10.3.1 试验完成后应按照实验样件要求进行关机，如涉及冷储存，则应进行冷关机。

10.3.2 涉氢试验完成后应关闭氢气气源，并排空剩余气体后，使用氮气对氢气管路进行置换，确保管

路或尾排氢气浓度降至 4%LEL 以下，且泄压完成后方可对管路进行拆卸。

10.3.3 试验完成后应将冷却管路液体排放回收，包含燃料电池发动机系统的小循环。

10.3.4 对于燃料电池相关试验应等电压降至安全范围后方可拆线束。

10.3.5 拆卸完成后应对试验样件及设备管路进行防护。

11 应急处置

应急管理机制

11.1.1 应根据 GB 4962、GB/T 29639、GB/T 38315 的规定编制氢气泄漏、火灾、爆炸、触电、灾害天

气等事故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

11.1.2 氢气报警信号宜引入消防控制室进行图形显示和报警。

11.1.3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的各检测报警装置及仪器应定期进行检测，并应由有资格的检测单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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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和提供相应的检测报告。

11.1.4 可燃气体检测报警系统的气体探测器、报警控制单元、现场报警器等供电负荷，应按一级用电

负荷中特别重要的负荷考虑，宜采用 UPS 电源装置供电。

11.1.5 火灾报警装置、涉氢场所氢气检测装置应与氢气供气装置实现连锁控制，当发生火灾或氢气泄

漏达到检测最低限值时，连锁装置应立即动作，启动强制排风并同时切断氢气。

11.1.6 涉氢场所的现场处置方案应张贴于设备本体或者靠近设备易于观察的地方。

11.1.7 应定期组织开展实验室事故应急预案演练，涉及氢气泄漏、火灾、爆炸相关的演练，每半年至

少全覆盖一次，应将建筑消防设施的操作内容纳入演练中，对操作过程发现的问题应及时纠正。

应急措施

应急响应级别按照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等因素，由高到低分为一级、二级、

三级。

a) 三级应急措施：当发生轻微氢气泄漏（未达到联锁控制最低泄漏量）且无明火、无人员受伤

时，应立即切断泄漏处氢气供应，启动实验室强制排风系统，并迅速查找和封堵泄漏源。

b) 二级应急措施：当氢气泄漏浓度达到或超过连锁控制阈值但未起火爆炸时，应立即启动连锁

控制程序切断氢气总阀、开启强制排风系统，同步疏散人员并组织专业检修。

c) 一级应急措施：当发生氢气大量泄漏或起火爆炸时，立即启动连锁控制切断氢气总阀、开启

强制排风系统，组织人员紧急撤离，使用干粉灭火器或惰性气体（如氮气）控制火源，同时

通知专业救援队伍进行处置，同时成立应急救援小组明确职责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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